
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第 14 次臨時大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03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  峻  潘月霞  張美慧  魏嘉彥  謝國榮  楊華美  林宗昆 

        徐子芳  李秋旺  吳東昇  莊枝財  鄭寶秀  邱光明  黃  馨 

        張懷文  徐雪玉  黃振富  林源富  葉鯤璟  吳建志  黃玲蘭 

        賴國祥  笛布斯．顗賚    李正文  周駿宥  蔡依靜  陳建忠 

        哈尼．噶照  田韻馨  簡智隆  高小成  

請  假：張正治  

列  席：本會秘書長陳德惠  主任潭進成  主任余玉琳  秘書劉宋彬 

主  席：張議長峻 

記  錄：林素美、蔡詩淇 

甲：報告事項 

秘書長陳德惠報告：開會時間已到，議員簽到人數已過半數，請主席宣佈 

                  開會。 

主席報告：會議開始，本次會議之議程為二、三讀會、綜合討論議案、臨

時動議。 

乙：二、三讀會、綜合討論議案、臨時動議。 

  一、縣政府提案： 

      民政類第 1至 14號案（詳如議事錄）。    

      財政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 



     建設類第 1至 7號案（詳如議事錄）。    

     教育類第 1至 6號案（詳如議事錄）。 

     農業類第 1號 8號案（詳如議事錄）。 

     保安類第 1至 3號案（詳如議事錄）。 

     縣府提案總計 39案 

 二、議員提案： 

     民政類第 1至 21號案（詳如議事錄）。 

  建設類第 1至 43號案（詳如議事錄）。 

     教育類第 1號 3案（詳如議事錄）。 

     農業類第 1至 30案（詳如議事錄）。 

     保安類第 1至 10號案（詳如議事錄）。 

 三、調查報告： 

     農業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 

 四、臨時動議： 

     (一)魏嘉彥議員： 

         1.針對科技執法，請警察局加強力道宣導。 

         2.去年底 YauTube運動賽事分析，有外縣市民眾受騙，請警察 

局加以宣導，避免受民眾受騙。  

         3.香榭大周邊零星設施儘速改善。 

         4.棒壘球場邊旁溜冰場沒有車擋，很多飆車族都在甩尾，請 

           交通隊加以取締。 

     (二)張美慧議員： 

         1.花蓮市境內縣，雙黃線太過於雜亂，劃線應因地制宜， 而 



           非以禁置為考量，請縣府督導通盤改善。 

         2.七星潭自行車道劃設雙黃問題，目前有否相關法規？請縣 

           府瞭解檢討後改進。 

         3.花蓮市永興路龍鳳公園分隔島兩端路面，最近被劃設大面無 

           法跨越的槽化線，路面劃設應讓民眾可以很清楚辨識，而不 

           是一味禁止，這是符合在地用路人需求嗎？無法在此迴轉嗎 

           ？請縣府重新檢討，建議縣府請交通部派員指導。   

     (三)田韻馨議員： 

         1.有關礦石稅縣府近日被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敗訴確定，違反徵 

           收金額部分，應發還被徵收義務人。 

         2.有關水源農舍違法私設納骨堂案。諮商同意權於 110年 3月 

           13日傍晚 6時 30分召開部落會議，此案監察院已於今年 1月 

           對花蓮縣政府提案糾正。從 101年民眾陳情的案件，至今 10 

           年，有圖利之嫌，主管單位應先懲處失職人員，不是荒唐的 

           幫村民開部落會議自決，走後門的途徑將其合法化，本席會 

           在臨時會提案監督此案。 

         3.有關趙子崙承租新秀一帶農地，寫計畫後，隨意灑個豆苗， 

           讓政府依規補助，待補助款收取後任其農地荒廢，一旦政府 

           要檢查即復耕，大面積有計畫承租然後申請政府補助，其行 

           為已影響真正想耕作之農民權益，亦影響各產業道路景觀與 

           鄰地農作。  

    (四)張懷文議員： 



         1.針對花蓮市停車格可否檢視一下，機車格很多都閒置，然汽 

           車格卻一位難求，請實地會勘以利便民。 

         2.壽豐鄉農會、二信位於台九線上，民眾洽公無停車位，應重 

           新調整人行道，請警政單位安排會勘，協助地方。   

    (五)蔡依靜議員： 

         1.關於科技與醫療結合應用於豐濱鄉社區整合服務計畫今年階 

           段性完成，於 3月 22日召開專家學者會議，希望縣府相關部 

           門協助、關心、瞭解。             

         2.原民處針對 3月 20日噶瑪蘭編織工藝保存歷史人物潘烏吉工 

           藝師有生命史新書發表會，希望多加宣傳。 

         3.捕蜂捉蛇農業處目前已有向中央爭取經費，希望農業處與消 

           防局能盡快於定會前討論出一個執行方。 

    (六)黃馨議員：觀光處對於工廠輔導正在進行，依繳納之納管輔導金 

                  及特定工廠營運管理金，應開立收據保障民眾權利。 

    (七)楊華美議員： 

         1.北濱至國福自行車道常有積水問題待改善。 

         2.棒壘球場 E球場有停車問題，請提前規劃克服。 

    (八)黃振富議員：巷口紅線劃設達 10公尺(長度達 2間民宅)，臺北 

                    市政府交通局作法為將 10公尺縮短為 5公尺，若 

                    此舉不違法，請縣府會同公所現勘，研議參照北市 

                    政府作法，將目前 10公尺之常態縮短 5公尺。 



    (九)鄭寶秀議員：有關青年住宅之消防管理規範，各棟搬運傢俱等  

                    動線分流，請縣府制定權責規範協助住戶。 

    (十)陳建忠議員： 

         1.南區興建部落聚會所無進度，政府應積極辦理。 

         2.照服員為縣府推行文建站第一線工作人員，其在職訓練、遴  

           選制度，請多注意；另關於廚工待遇，其為文建站食安重要 

           人物，希望政府重視。 

         3.文建站勞老人家之人身保險不足，請縣府改善。 

         4.目前學校教學品質與品格教育，競爭力低落，現今少子化， 

           學校學生人數少，教師、校長考績應對應學生成績來評量。 

    （十一）、散會：中華民國 110年 03月 19日上午 12時 00分  


